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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以下简称“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

或“本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 166

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 166 人，代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含预留

部分）22,525,020份，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已认购总份额（不含预留部分）的100%。 

根据《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的相关规定，持有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公司部分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均自愿放弃其在

持有人会议中的提案权、表决权，并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何职务，因此上述

持有人未参与本次会议所有议案的提案及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份额

总数为 14,607,630 份。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草案》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合法权益，根据《草

案》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设立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



任期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607,63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

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为提高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效率，持有人会议同意选举万敏、

盛敏、李勤宾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间一致。上述委员不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前述主体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同意14,607,63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

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万敏为本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

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草案》及《管理办法》

的规定，持有人会议授权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管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3、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提

案、表决等； 

5、管理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6、负责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办理退休、已死亡、丧失劳动能

力持有人的相关事宜； 

7、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审议确定放弃认购份额、因考核未达标、个人异



动等原因而收回的份额等的分配/再分配方案； 

8、按照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审议确定预留份额分配方案； 

9、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簿记建档、变更和继承登记； 

10、行使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届满后出售公

司股票进行变现，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将员工持股计划的闲置资金投资于银行

理财产品（仅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 

11、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

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以及参加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配股

和配售债券等的安排； 

12、负责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清算和财产分配； 

13、代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签署相关文件； 

14、决定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除上述事项外的特殊事项； 

15、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16、《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4,607,63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

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三、备查文件 

1.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 

2.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